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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有关

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的相

关议案进行了初审。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经过审慎认真的研究，发表

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1、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程序启动后，浙

富控股积极同交易对方进行深入洽谈，推进本次交易，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事宜得

到了有序的开展，并持续关注重组监管政策的变化、标的公司所处的行业发展情

况及其经营现状。 

由于标的公司所处的工业节能行业属近年新兴的快速发展领域，市场环境发

展具有不稳定性，企业的发展战略及业务模式也需不时调整，交易各方认为目前

继续推进本次交易的条件不够成熟，继续推进本次交易将面临不确定性。经慎重

考虑，从充分保障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角度出发，并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一致认为此时点并非交易的最佳时点，决定终止本次交易。

公司将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对终止本次交易事项审议通过后向中国证监会递交

撤回本次交易的申请文件。 

公司仍看好浙江格睿的长期发展潜力，待市场环境稳定及浙江格睿发展更加

成熟稳健后再进行交易的相关事项协商。 

2、我们认为，公司拟终止本次重组是基于审慎判断并与交易对方充分沟通

协商之后做出的决定，有利于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我们同意公司终止本次

重组，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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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终止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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